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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合
捲
烟
仔 

用
上
等
威
爾
振
尼
亞
烟
葉 

成♦
惡
頓
幼
嫩
烟
絲
稠
合 

得
宜•
使
給
淸
凉
聒
香
易 

捲
之
烟
仔■

軽

也
♦
・
第
凡
納
費
於
無
論
任
何
社
會
團
体 

••
盡
其
義
務••
至
所
得
之
權
利
・
・
乃
於 

無
形
中
享
受
之
：
譬
如
我
是
中
國
人
・・ 

雖
無
直
接
納
費
於
中
國
政
府
・•
惟
間
接 

則
有
之
：
大
地
主
有
之
：
然
則
中
國
政 

府•
・
又
何
嘗
無
分
間
接
直
接
一 
律
平
等 

派
利
息
於
我
・•
所
謂
利
息
者•
・
不
過
享 

受
國
威
之
保
障
耳••
如
現
在
之
中
國
，■ 

衰
而
且
弱
・•
已
是
無
可
奈
何
。・
偷 
一 
旦 

奮
起
圖
强
：
大
振
國
威
：
我
等
旅
外
之 

國
人
・
・
豈
不
是
賴
國
威
大
可
以
吐
氣
揚

其
所
親
也•
・
溯
自
我
太
始
祖
比
干
公
・・ 

以
林
爲
氏
・
・
一 
脈
相
繩
・•
傳
至
於
今
，■ 

林
氏
子
孫
：
遍
於
中
國
：
遍
於
全
球
： 

與
不
相
識
之
人
初
遇
：
必
先
展
問
姓
族 

:
此
可
知
我
國
人
重
視
其
傳
統
之
本
源 

也•■
若
不
知
其
傳
統
之
本
源
：
則
其
人 

之
本
身
屬
於
何
姓
氏
：
屬
於
何
國
籍
： 

以
此
反
問
之
：
諒
亦
啞
然
無
以
答
也•
・ 

我
西
河
堂
之
設
：
本
其
傳
統
觀
念♦•
凡 

我
林
姓
况
弟
：
同
居
一
埠
者
・•
皆
有
團 

結
之
必
要•
・
此
應
注
意
者
三
也■• 

綜
上
三
者
觀
之
：
則
我
諸
公
伯
叔
兄
弟
一 

■■
對
於
西
河
堂
之
責
任
：
當
然
使
之
鞏 

固
也
明
矣
。■
鞏
固
之
道
則
乂
何
也•■ 

:
不
外
各
人
盡
其
義
務
繳
納
年
費•
・
使 

西
河
堂
之
遍
常
耀
於
域
導
：
西
河
堂
之 

名
永
聞
於
全
球••
則
我
同
姓
之
人
：
得 

有
團
結
之
榮
幸
・•
時
日
・.
詩
歌
綽
綽
： 

聖
訓
怡
怡
：
又
日
・
・
凡
今
之
人
：
莫
如 

兄
弟
，•
豈
不
懿
哉
・・ 

(
續
完
一

嫂
：
嫂
亦
牽
之
而
使
溺
者
也
・
，不
第
二 

嫂
而
已
・■
即
村
中
之
女
子
・•
其
爲
與
嫂 

交
好
而
同
性
情
者
・
・
嫂
亦
未
嘗
不
欲
之 

共
溺
也•
・
嗟
夫
・•
吾
爲
嫂
悲
・
・
今
吾
必 

不
欲
與
嫂
同
溺
以
自
汚
・■
有
洗
洗
以
死 

耳
・
・
其
速
令
連
長
死
我
・・

触
荔
枝
紅
羅
(
黄
崑
崙) 

銀
姑
聞
紅
兒
之
言
爲
之
愕
然
也
：
初
以 

爲
人
莫
不
畏
死■•
以
死
嚇
之
者
：
惜
死 

則
無
不
唯
命
：
又
起
知
寧
受
死
乃
不
欲 

爲
連
長
汚
耶
・
・
銀
姑
雖
淫
亂
：
乃 
一 
聞 

紅
兒
之
言•
・
不
覺
其
心
之
自
愧■•
而
紅 

漲
頰
輔
也
・
・
則
嘆
日
・
・
爾
it 旣
如
是
堅 

决
：
吾
當
以
爾
言
吿
之
連
長
，•
苟
連
長 

有
他
法
可
以
解
：
而
免
受
諸
兵
之
牝
害 

也
・
，固
爲
姑
娘
之
幸
：
如
其
否
也
：
吾 

以
爲
姑
娘
亦
當
從
連
長
・
勿
固
執
矣
・ 

平
心
論
之
・
・
即
爲
尋
常
婚
媾
，•
得
連
長 

之
人
物
而
嫁
之
・
・
意
亦
當
足
矣■■
而
况 

連
艮
乃
能
貸
姑
娘
一 
死
耶
：
如
此
而
猶 

自
堅
執
，・
吾
爲
姑
娘
不
取
也•■ 

紅
兒
第
日
・
・
余
無
他
求
於
連
長
・
・
一 
爲 

釋
我•
•
一 
則
死
我
而
已
。■
以
云
辱
我
： 

我
必
不
從
・■
押
吾
知
阿
嫂
之
事•.
嫂
盖 

與
連
長
親is

••
故
其
欲
畜
我
而
共
溺
焉 

，・
抑
不
第
牽
我
而
共
溺
也
：
即
部
居
二

銀
姑
聞
紅
兒
悉
發.

大怒：

自
思
彼
今
之
來
・
・
旣
爲
窺
我
秘
密
矣
・。 

我
其
生
之
：
是
使
吾
之
秘
・
・
永
揚
於
外
一 

也i
舍
死
之
滅
其
口
當
更
無
他
法■■
然 

死
之
亦
易
易
：
唯
心
實
不
甘■•
欲
死
之 

:
亦
必
使
連
長
先
汚
之
・
・
先
汚
之
而
後 

死
之
也•
・
彼
當
不
更
倔
强 
。或
可
使
毋 

死
・
・
則
爲
冷
笑
日
：
姑
娘
堅
欲
死
・
・
易 

耳
・•
我
今
卽
歸
去
・
・
聽
連
長
處
置
你
・■

眉
乎
：
此
又
無
形
中
之
權(

:
又
如

我
等
駐
任
國
之
加
拿
大•
・
於
其
範
園
內 

■•
向
有
徵
收
無
論
任
何
種
人
之
人
頭
稅 

■
魇
有
資
產
者
••
則
納
產
業
稅
：
是
使 

其
範
圍
內
・•
人
人
有
盡
其   

«
在
地
納
稅 

之
義
務
：
得
駐
在
國
於
無
形
中
與
以
法 

律
保
障
之
傕
利
・■
我
西
河
堂
範
圍
雖
畧 

小
：
意
義
不
同
：
而
權
利
義
務
無
不
相 

同
：
此
應
注
意
者
二
也
：

又
或
者
日
・•
我
是
中
國
人
：
在
外
洋
者 

:
於
各
大
境
皆
有
中
華
會
館
。。間
亦
有 

由
本
國
派
來
之
領
事
官
：
荀
遇
與
外
人 

發
生
事
故
・•
儘
可
投
訴
於
中
華
會
館
・。 

或
領
事
官
：
又
何
必
別
立
門
戶
：
另
樹 

旗
幟
耶•
・
噫
：
若
是
人
者
。・
是
不
知
親

我
不
更
管♦■

(
未
完)

我
對
域
埠
林
西
河
堂 

公
叔
兄
弟
進
一
言

(
林
舉
新) 

或
日
：
我
雖
是
姓
林
・
・
西
河
堂
對
我
有 

何
權
利
之
可
言
哉
・
・
又
何
必
年
年
納
費 

•
・
多
此
無
謂
之
消
耗
機
關
也
・•
噫
・•
若 

而
人
者■
・
真
是
先
利
其
利
也
・•
須
知
非 

同
以
錢
銀
出
生
。■
按
日
或
月
計
收
利
息

割
肱
療
母
害
兩
命

(
酒
中
馮
婦) 

近
日
報
戴•
・
高
要
屬
新
橋
區
：
烏
石
坑 

陳
符
氏
：
螞
守
有
年
：
一 女
秀
珍
：
十 

八
歳
：
符
氏
偶
感
冒
成
病
。■
醫
藥
無
靈

仁
者
必
有
勇•

，
勇
者
不
必
有
仁•

「論
語
憲
問.

•■
日
覺
沈
重
・
・
秀
珍
平
時
聞
人
言•
・
割 

股
療
親
故
事
・■
因
而
焚
香
禱
吿
神
明■■ 

持
剃
刀
將
臂
上
肉
割 
一 大
塊
：
忍
痛
烹 

藥
奉
母
・
・
奈
血
流
不
止
・
・
量
倒
不
省
人 

事
・
・
鄰
人
發
覺
施
救
・
・
已
返
魂
無
術
・
・ 

符
氏
痛
不
欲
生
：
亦
持
剪
刀
刺
頸
斃
命 

••
此
種
愚
孝
戕
生
，・
實
由
古
人
書
説
・• 

階
之
爲
厲
・
・
是
以
去
年
河
南
南
村
沙
邊 

里
・
・
張
霖
之
女
亜
巧
・
・
割
股
以
療
其
父 

■■
南
海
石
灣
何
氏
婦
勞
淑
珍
：
割
股
以 

療
其
姑
・
，著
者
對
於
此
二
事■
・
均
置
之 

不
議
不
論
・
・
蓋
不
褒
美
之
：
無
以
勸
孝 

・•
褒
美
之
：
乂
恐
人
皆
效
尤
：
必
有
傷 

生
喪
命
之
事
・•
若
陳
符
氏
母
女
・•
可
爲 

殷
鑒
矣•
・
明
史
沈
德
四
：
祖
母
疾
・・  

«

 

股
療
之
愈
・
・
祖
父
疾
・
・
又 «
 肝
作
湯
亦
一 

愈
・
・
洪
武
中
被
旌
・
・
授
太
常
賛
禮
郎
： 

山
東
守
臣
言
・
・
日
照
民
江
伯
兒•
・
母
疾 

一：
割
脇
肉
以
療
・
・
不
愈
：
柳
岱
嶽
神
： 

疾
瘪
願
殺
子
以
祀
・
・
已
而
果
痺
・
・
竟
殺 

其
三
歲
兒
・
・
帝
大
怒
日
・
・
父
子
天
倫
至 

重••
禮
：
父
服
長
子
三
年
：
今
小
民
無 

知
・
・
滅
倫
害
理••
亟
宜
治
罪
：
遂
逮
伯 

质
：
杖
之
百
・
・
遣
戍
海
南•
・
因
命
議
旌 

表
例
：
議
日
・
・
人
子
事
親
・
・
居
則
致
其 

敬
・•
養
則
致
其
樂■
・
有
疾
・
・
則
醫
藥
緒

禱
：
迫
切
之
情••
人
子
所
得
爲
也
：
至
一:
由
警
署
派
員
到
舞
塲
拘
捕
：
初
犯
監
枝
與5
祐
並
可
治
病
也
。
去
夏
南
北
湖
胡 

姓
山
戶
：
飢
余
如
意
桑
一
枝
・
・
狀
頗
奇 

特••
見
所
未
見••
據
云
。・
某
晚
在
庭
中 

納
凉
・■
瞥
見
屋
旁
布 
一 桑
樹
・
・
時
發
奇 

光
・•
詰
朝
在
飲
樹
上
察
看
之
下
・■
發
現 

形
似
如
意■•
枝
扁•
・
色
白■•
枝
上
滿
佈 

桑
眼••
並
無
一 
葉
之
奇
桑
一
枝
：
以
爲 

不
祥
：
用
剪
剪
去
：
隨
手
插
入
米
筐
內 

:
及
晚
鼓
桑
枝
竟
發
奇
光
。・
與
隔
晚
所 

見
之
光
采
・■
大
同
小
異••
且
遠
望
似
有 

一 一鬚・•
蠕
蠕
而
動
・
・
光
駅
由
叶 

11 上
發 

出
・
・
諦
視
之
・
・
見
彎
曲
處
果
有
鬚
形
。・ 

柜
偶 
一 
玩
弄
・.
鬚
忽
脫
落
：
嗣
後
遂
不 

發
光
・
・
有
隣
翁
年
九
十
餘
：
謂
此
名
如 

意
桑
・•
不
可
多
觀
：
能
治
百
病
云
： 

與
雷
鳳
儀
先
生
遊
市
丹
利
公
園

L

麥
雅
各) 

淸
明
緩
步
入
園
中
・
花
卉
齊
開
綠
與
紅
・ 

野
獺
習
穿
池
畔
水•
烏 $
 棲
寄
顔
邊
桐
・ 

鴛
篇
對
對
浮
游
樂
・
士
女
双
双
笑
語
同• 

我
輩
情
投
常
賞
玩•
放
懷
叫
詠
色
皆
空• 

奉
和
签
各
先
生

»t 燕
子
原
韻 

3
(
盤
韶
惠) 

懐
春
燕
球
興
彌
高
・
似
鳳
來
儀
賀
富
豪. 

棲
止
簷
間
遊
戲
樂
・
任
從
久
靠
兩
相
遭.

臥
泳
割
股
・
・
上
古
未
聞
・
。倘
父
母
只
此 

一 
子
：
或
割
股
而
喪
生
：
或
臥
冰
而
臨 

死
：
使
父
母
無
依
・
・
宗
祀
永
絕
・
・
反
爲 

不
孝
之
大
：
皆
出
愚
昧
之
徒•
・
尙
詭
異 

••
駭
愚
俗
・
・
割
股
不
已
・
，至
於
割
肝
・， 

割
股
不
已
・
・
至
於
殺
子••
違
道
傷
生
： 

莫
此
爲
届
・•
自
今
父
母
有
疾
・
・
不
得
已 

臥
泳
割
股
：
亦
聽
其
所
爲
。・
不
在
旌
表 

例
・
・
制 
可
・
・
是
割
股
之
弊
：
明
代
已 

斥
其
非
，•
至
今
仍
有
爲
此
愚
孝
者■
・
則 

以
古
人
書
説
之
入
人
深
也
：
吾
故
謂
二 

十
四
孝 
一 
書
・
・
有
從
新
改
編
之
必
要
・
・ 

如
郭
巨
埋
兒
・•
臥
冰
求
鯉
・
・
其
事
可
以 

爲
訓
乎■
・
絨
菴
現
已
著
手
改
編•
・
惜
未 

得
善
畫
者■
・
故
未
能
出
版
也
・・

禁
六
月
以
上 
一 年
以
下
之
時
間
：
再
犯 

一
判
二
年
以
上
徒
刑
・
，犯
兩
次
以
上
者
： 

一
除
處
三
年
以
上
徒
刑
外
：
並
永
遠
不
得 

享
受
自
由
俺
利
・
在
獄
中
須
做
苦
工
・ 

求
學
女
學
生•
・
禁
止
跳
舞
・•
家
長
及
師 

長
應
管
束
不
准
跳
舞
：
如
不
遵
家
長
和 

師
長
之
管
束
仍
流
連
舞
塲
・
・
由
官
廳
拘 

捕
嚴
辦
・■
如
係
家
長
師
長
管
柬
不
嚴
・・ 

則
家
長
與
師
長
的
須
受
嚴
厲
處
分
・・ 

未
滿
二
十
歲
之
童
男
：
禁
止
跳
舞
；
違 

者
拘
捕
强
制
充
富
兵
役
苦
工
。。

機
關
職
員•■
禁 
止
跳
舞
・
・
初
犯
者
罰
薪 

十
分
之
二
：
再
犯 

111
薪
十
分
之
五
：
犯 

兩
次
以
上
者
則
停
職
：

上
列
四
項
禁
舞16

法
：
已
經
正
式
實
行 

:
惟
禁
止
有
夫
之
婦
及
女
學
生
跳
舞
而 

不
禁
止
有
婦
之
夫
及
男
學
生
跳
舞-
亦 

可
謂
爲
不
平
等
：
或
日
：
此
亦
日
本
重 

男
韓
女
之 
一 明
証
也
：

◎
東
京
市
役
所
之

禁
舞
條
例
届
) 

在
我
國
各
大
學
當
局
聯
合
舉
行
禁
止
大 

學
生
跳
舞
聲
中
・•
日
本
東
京
市
亦
在
鬧 

舞
風
潮•
茲
將
東
京
市
役
所(
市
役
所
如 

我
國
之
市
政
府)
頒
佈
之
禁
止
條
例
・
譯 

如
後
：

有
夫
之
婦
：
禁
止
跳
舞
：
如
違
背
者
： 

被
人
發
見
，•
可
以
檢
舉
報
吿
該
管
警
署

如
意
桑 
(
俠
虎
) 

向
傅
漢
劉
備
居
處
・
・
有
桑
樹
巍
巍
如
童 

蓋
・•
合
村
視
若
拱
璧
・
・
吾 «
 鄕
人•
・
喜 

植
柔
樹
・
・
惟
祇
知
採
集
飼
蠶
。・
殊
不
知

生油

發熟米大 

客藥雜宗 

材貨


